认证审核中8.3不适用理由
合评&方案策划人员：认证申请书（TB-JL-L01）与审核方案策划表（TB-JL-L04）“说明”中必须填写不适用条款的理由。
审核员：现场审核计划（TB-JL-E05）的注记中要求确认理由及证实方式。
档案组：认证决定审批表（TB-JL-E19）中需对不适用条款的合理性进行评价

一、完全不涉及设计开发责任的企业类型
1. 纯贸易/销售公司
· 仅从事成品采购、销售与配送，不改变产品特性或规格，无设计开发责任。
2. 标准服务提供商（如物流运输、仓储服务、物业保安、清洁服务）
· 提供成熟、标准化服务，流程依据行业规范，不涉及设计开发。
3. 授权经销商/代理商
· 仅代理销售已定型产品，无权修改产品结构与功能。
4. 单纯来料加工/OEM代工
· 完全按客户图纸、标准生产，不参与产品设计或变更。
5. 基础设施运营与维护单位
· 仅从事设施操作与维护，不涉及新系统或新技术设计。

二、部分活动涉及设计但不属于“8.3”范围的情形
1. 过程与工装设计（如：按客户图纸加工零件，但自主设计夹具、模具以提升效率，属于8.5）
· 仅进行生产工艺、模具、流程优化，不涉及产品本身设计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服务方案定制与组合（如培训课程安排、物流路线规划，属8.2）
· 仅组合现有服务或调整交付方式，不涉及新服务类型开发。
3. 软件配置与客户化实施（如SAP、用友、ERP系统实施顾问按客户需求配置模块，不涉及软件架构设计）
· 仅对成熟系统进行参数配置，无源代码或架构修改。
4. 建筑装饰装修按图纸施工
· 完全按客户或设计院图纸施工，不承担结构或功能设计责任

三、其他合规性说明理由
1. 法律法规禁止（如消防设备、医疗器械的部分类别）
· 必须使用国家或行业标准设计，企业无权自行设计。
2. 客户承担全部设计责任
· 合同中明确设计由客户负责，企业仅提供制造或服务。
3.组织职能分工明确
· 设计职能由集团或关联单位承担，本单位仅负责生产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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